一、执法职责和执法权限
临淄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贯彻党中央卫生计生监督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区委工作要求，主要职责如下：
1.负责组织实施行政区域内卫生健康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2.对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及消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3.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4.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
5.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秩序。
6.对医疗卫生机构和企业的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防治、诊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7.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措施、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医疗废物处置情况和菌（毒）种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8.负责对中医服务和执业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对中医诊所的坐堂人员资质、科室设置等情况进行检查。
9、对全区母婴保健机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进行监督。
10.依法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简称“两非”）行为。
11.查处计划生育违法违纪案件，对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进行督查督办。
12.对镇（街道）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进行指导和督查，对监督协管员进行培训、业务指导。
13.负责行政区域内卫生健康监督信息的收集、核实和上报。
14.受理卫生健康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15.开展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执法检查。
16.完成区委、区政府及区卫生健康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有关职责划分
（一）与市执法机构有关职责划分
本辖区内齐鲁石化公司企业、华能电厂等原省属以上企业及王庄煤矿市卫健委确定为市管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工作由市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局负责。本辖区内临淄区人民医院、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市卫健委确定为市管单位。
（二）与镇街道管理有关职责划分
[bookmark: _GoBack]镇（街道）卫生院、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辖区卫生健康监督协管工作，接受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及镇、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业务指导。村(居)卫生和计划生育专干、村卫生室负责人兼任村(居)卫生计生监督信息员，做好信息收集和报告工作。
